
最新狼群读后感(模板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狼群读后感篇一

“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

这个问题，我叩问过，却无法回答。我很困惑，直到我读了
《让我陪你重返狼群》，才拥有了答案。

《让我陪你重返狼群》写了李微漪在若尔盖草原写生时，偶
遇了一只濒死的小狼。李微漪的一声悲痛长嗥，将小狼从生
死边缘拉了回来。

那，或许是母性的力量。

小狼触动了李微漪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她把小狼带回成都，
并给他取名叫格林。

“我给他取名叫格林，英文“green”，因为他的眼睛是绿色的，
只是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出生的那片绿色的草原。”

格林是只草原狼，与城市格格不入，经历了数不清的惊险事
件后，格林在城市待不下去了，狼嚎被邻居举报，格林又急
切地渴望自由，李微漪下定决心，将格林带去了草原獒场，
并约定：陪他重返狼群。

獒场的藏獒既狂暴，又对狼深痛恶绝，但格林凭一己之力化
敌为友，在庞大的獒群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在獒群中，狗
性占据较多，格林在其中逐渐被熏陶成了一只平庸的狗。李



微漪心急如焚，咬牙和老友亦风一起将格林带到了草原深处
一片荒芜的狼山生存。

在狼山，格林找回了自我，并成功重返狼群。

送狼千里，终有一别。

李微漪流着泪，舍不得格林离去，这时，亦风开口了：“还
是带回来吧……外面太危险了……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
啊！”

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

李微漪看着格林盛满荒原的眼睛，明白了答案：

“自由。”

是啊，自由远比活命更重要。爱他，就给他自由！

格林走了，为自由远行。

自由，可能带着欢笑，可能带着泪水；自由，幸福，激动伴
随着痛苦，失落；自由，超越万物，超越生死。为了自由，
可以放弃所有；为了自由，可以丢下一切。

“格林宁可一文不值的流浪，也不愿价格不菲的被高贵囚禁。
”

为自由远行，为自由而奔向远方。自由的快乐，是没有自由
的人万万想不到的。无论自由带来我们多大的危险，它仍旧
以难以抵挡的魅力向我们频频招手。自由温柔而迷蒙，危险
而狂野，但仍然遮不住它惊心动魄的美。

自由，是野性，坚毅的，冷血无情却还留有一丝温存。自由，
是希望的曙光，是世界的色泽，是所有的精彩！



读了《让我陪你重返狼群》，我明白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
西——自由。离开腐朽与约束的第一步，就是自由。格林为
自由远行，但风雪又抹平了自由的痕迹，好似什么，都没发
生过。

自由，简单，无声却庄重。无论对人，对狼，对任何生灵而
言，自由胜于一切。

“雪后的天空重现碧蓝和空灵，起伏的远山仿佛是温顺的巨
浪的脊背。若尔盖在一片素白中恢复了寂静，在这圣洁的草
原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那，什么比活命更重要？

自由！

狼群读后感篇二

“我救下的是一头孤狼的命，但我们能改变整个狼群的命运
吗？”李微漪曾发出这样的叩问。

本书生动而又感人地写出了一个这样的真实故事：几年前，
年轻女画家李微漪在若尔盖大草原写生时，偶遇了一条刚刚
失去亲人，还未睁眼就快要断气的幼狼，她悲痛地发出一声
狼嚎，没想到小狼竟动了动耳朵，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小狼
求生的眼神，触动了她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于是，她带着小
狼回到了她的城市，她的家，从此视它为亲子，教导它，抚
养它，领会它，陪伴它。随着小狼渐渐长大，李微漪意识到
繁华的城市不是小狼格林的家，格林是一条渴望自由的草原
狼。于是，李微漪剑走偏锋，带着格林，重回荒原。一路上，
一人一狼，相依相伴，不离不弃，跨过了艰难险阻，越过了
重重考验，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格林终于得以重返狼
群。



重返狼群的过程中，“狼妈”曾不止十次的看到过小狼格林
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刚到草原时的放纵不羁；初入天敌藏獒
群时的毫无畏惧，甚至捣乱；即使冰天雪地，也在结满冰霜
的地上尽情奔跑。这才让“狼妈”在亦风对她说：“带它回
来吧！还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时，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
私人情感而动摇，而且还坚定地说出这两个字——自由。仅
仅两个字，便把亦风说服了。是呀，狼不是人，不能用人的
思想来禁锢狼，使格林丢失终生的自由与快乐。要是真正爱
格林，就必须把它放归自然，让它得到自由，毕竟它不爱那
水泥钢筋林立的城市，而大草原才是它的家，才是它的归属。

送狼一千里，历时两百天。小狼格林，你一定要活下去！

狼群读后感篇三

用了几天的时间我读完了李薇漪写的《重返狼群》这篇文章
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作者李薇漪在若尔盖草原写生时偶然救
活了一只刚刚出生仅五天的小狼，从此开始了与狼在一起的
生活。她把小狼带回都市喂养，并为他起名“格林”。几个
月后格林狂野和嗥叫的狼性开始显现，城市已经不是“格
林”的栖息之所了。李微漪决定带他回到草原，让他重返狼
群。

在草原上安营扎寨长达半年时间，从夏到冬，李微漪带着格
林寻找狼迹，数次遭到野兽与藏獒攻击。长大的“格林”守
护着妈妈。在朋友亦风的帮助下，格林终于得以野化，重返
狼群。

大家都认为狼吃羊是最该万死，其实，狼吃羊是天经地义的。
狼吃羊，既可以让羊运动，被吃掉的羊还是老弱病残的，这
样，既可以让我们吃到健康的羊肉，病毒也可以不在羊群传
播，所以狼吃羊不仅无害，还有好处呢。



读完了《重返狼群》这本书以后，对动物，对大自然，对人
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动物都遵循自然法则在生存，而人在千
方百计的破坏自然。我们为什么不能保护动物保护自然呢？
虽然“格林”永远失去了他所爱的“爸爸妈妈”但是“格
林”的那种坚强，勇敢，不离不弃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会像小狼学习，做一给关心父母，不让父母操心的好孩子。

这本书十分感人，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和小狼一起踏上反
群之路。

狼群读后感篇四

这是一本写狼的纪实小说，主角是一头名叫格林的小狼。

小的时候有关狼的传说，那都是凶狠、残暴的反面形象，家
长拿来吓唬小孩子，往往也用狼来啦之类，形容词中只要是
有狼那肯定都是贬义词，听闻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觉得
不可思议。之所以对狼有了全面的认识和改观是几年前看了
姜戎的《狼图腾》，看完后对草原、对草原狼有了全新的了
解，心底认为不会再有比《狼图腾》更好的描写狼的书，不
会再有比姜戎更了解狼的人。

看完这本《重返狼群》才觉得之前的想法太过简单，好文章，
各有各的精彩！可能因为作者是女性，所以有着比男作家更
细致的观察力，更丰富的情感，一点一滴把和小狼格林朝夕
相处的经历写了出来，透过文字告诉人们有关自由、竞争、
生存、梦想、尊严、情谊，感动之处，比比皆是。

关于小狼的名字，取自《格林童话》，寓意谱写新的童话。
格林是作者从若尔盖草原救回的一只小狼，不得不说的是刚
刚出生的小狼，离开父母，没有人教，就懂得用装死的方法
保护自己，只有听到熟悉的声音，才卸下伪装。在与藏獒的
交锋中，屡战屡败后，聪明的运用自己身材矮小、动作灵敏、
速度惊人的优点惩治了那些欺负它的大狗，顺利的加入獒的



团队。对待生病的主人，平时抢食护食的小狼不但寸步不离
的守在主人身边，还把仅有的存粮留给她，谁说狼就是六亲
不认。

印象最深的是两次系铁链，第一次是为了出行安全，毕竟带
着狼上路有一定的风险，小狼对铁链表现出的宁死不屈，让
人动容，几经周折之后，达成协议，系链也行，只可在前，
不可在后，路线狼来决定，其实因爱你才跟你走，小狼绝不
放弃骨气和尊严。第二次是放归草原后的小别，作者实在不
舍格林，想用铁链把它留下，小狼明白，但还是默默承受，
铁链困不住狼，留下是因为我爱你！

作者尊重狼道，在被抓伤的情况下都不肯剪格林的爪牙，因
为那是它赖以为生的武器和生存的根本，推崇自由，不惜以
身犯险，陪伴小狼一起远离人群，过着真正狩猎生活。这些
都为小狼成功的融入狼的世界，被狼群接纳，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

看《狼图腾》的时候一直为最后的结局久久不能释怀，这本
《重返狼群》圆了所有爱狼人的一个梦想，与《狼图腾》不
同的是作者不但用文字，更是用大量的图片记录了小狼成长
的每一过程，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看着图片上毛茸茸的可
爱小肉球，彤彤也禁不住要求，咱们也养一只吧！既然爱它，
那就给它自由！作者深蕴狼的内心世界，再不舍，也要放手，
也要给它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爱！也正是因为爱，才有了这
本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巨作！

好书是要反复来读的，匆匆一遍写出的感想，实在不足以把
全书的精华一一道来，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真心的建议有
机会有时间的时候读一读，好书不容错过！

狼群读后感篇五

在茫茫若尔盖大草原上，狼群在驰骋，寒风拂过它们的毛



发……雪后的天空重现碧蓝和空灵，远山的起伏如巨狼的脊
背。若尔盖在素裹中恢复寂静，时不时传来牧羊人的高歌。
是的，除了羊群、牧羊人，狼这个族群才是大草原的主人。

为首的那只狼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看它矫健的奔跑姿势、
优美的捕食弧线，没有人会想到，这只在狼群中有一席之地
的狼王，小时候曾被人类收养，并且是世界上第一只由人类
长大并成功放回草原生存下来的狼子—格林。收养它的，正
是此本书的作者李微漪。她当年在若尔盖草原听说了一则让
她唏嘘不已的故事：一只公狼为了养活妻子和一窝嗷嗷待哺
的小狼，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人类牧场偷羊。这里不是动画
片里的青青草原———它被狼夹子夹住了，在挣扎中它咬断
自己被夹住的脚，拼命去寻找它的妻子，可是三只腿的“灰
太狼”没有逃脱厄运，被看家大狗扑倒在地咬死。它的妻子
和孩子失去了生活支柱，接二连三地死去，只有一只小狼—
我们的“格林”幸存了下来，被闻讯赶来的李微漪接回家，
改变了格林的生活轨迹。

对于狼来说，城市里最大的危险，便是人类。人类不会容忍
一只野兽生存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带来威胁。李微漪将它藏
进了自己的画室，于是发生了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格
林与宠物犬争抢奶、争狗狼、打斗、互掐……“养母”李微
漪战战兢兢，瞒着邻居们，人们都以为格林是一条大狼狗。
格林慢慢长大，体貌和性情越来越显现出“狼性”，“养
母”深知隐瞒不是长久之计，早晚有一天，格林会被动物园
带走。为了格林的未来，李微漪搬回草原，并托人将它送入
了附近的藏獒场，在这里，它学会了与这种凶猛的大狗相处，
同时它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每天早上，格林会向“妈妈”
报“morning call”————早上7点准时向她的屋子里扔一块干
牛粪；李微漪生病得了肺水肿，格林无心玩耍，满脸忧郁地
趴在窗前担心着她的咳嗽……多么和谐温馨的人狼相处画面！

格林长大了，长成了一头成熟的公狼。李微漪不得不考虑让
它重返族群。在狼山脚下告别的时刻，格林一步三回头，它



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妈妈”啊！

事隔几个月，李微漪再次来到狼山，却怎么也寻不见格林的
身影，却意外地发现这儿出现了很多狼贩子。在几个志同道
合朋友的帮助下，李微漪狠狠地惩罚了他们，为死在狼贩子
手中的一头小狼竖起了一座雕塑警醒世人，同时，她在这儿
埋下了格林最喜欢吃的奶糖。接下来李微漪惊喜地从监控中
发现了格林，它仍然那么熟练地剥开糖纸。

李微漪终于和格林见面了。似曾相识，它看向她的目光不再
温柔，反而带有一丝犹豫和陌生。格林的狼性终于完全恢复，
它已经是狼王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它害怕人类会带走它
们“既然这儿有人类的踪迹，那么我就带着我的狼族和孩子
们远离吧”。

格林终究是属于草原的。没有拥抱亲吻和眼泪，人狼之间仅
存了一丝不舍和牵挂。曾经的深情相依，在这一望无限的大
草原上，只留下了一章口口相传的“格林童话”。

狼群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买了一本《重返狼群》，是创新作文的王老师推荐
给我读的。

书的作者是李微漪，汉族，四川人。画家、作者曾在草原与
狼同生共死长达八个月。历时两年半，根据当时她记录日记
和珍贵的影像资料。整理成一本四十万字的《重返狼群》。

这是一人一狼以命成就的一本书。李微漪说：其实我是一个
记录者，真正的作者是小狼，它是我书中所有故事的创造者。
我在它的故事里笑着哭，哭着笑它要透过我的文字向人们讲
述自由、竞争、生存、梦想、尊严、情谊、草原和狼。

我喜欢这本书。这部书经常让我读得或冷汗淋漓，或者热血



沸腾，或潸然泪下。最让我情感冲动和意想不到的是小狼最
后成功融入狼群。

我喜欢《重返狼群》这本书，它给予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狼群读后感篇七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读过许多的书籍，其中我最喜欢的一
本书是李微漪的《重返狼群》。

《重返狼群》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本书讲述了作者李微漪
在草原写生时意外遇到一只父母惨死，还未睁眼的小狼，并
把它当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带回城市抚养，养大后又重新
放生回草原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希望我们能像书中的小狼一样，做一个有情
有义，知恩图报的人!

狼群读后感篇八

40多万字，一口气根本看不完，断断续续好多天才看完。作
为读者，觉得十分幸运，因为看到了这本书，才了解到，浩
渺天地，人与狼居然有如此奇遇，也有如此深情。狼的世界
也如此重情重义！

就像作者所言：狼的世界要简单得多，狼的信任与情感也真
挚得多。作为人类，作为如今这个星球上智慧的一员，在面
对生存大计时，我们远远及不上狼，在面对同甘共苦的伙伴
时，我们远远及不上狼的重情重义。在面对生死以及尊严和
自由时，我们远远及不上狼性中的牺牲与顽强。

狼，残暴，凶狠，狡诈，像人性，真诚，热情，调皮，爱，
也像人性。我想，这世界，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其
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只有人类这种单一物种，我



们其实很孤独，万物存在，互相联系才能让这世界更饱满，
更真实。

惟愿爱动物的人能看到这本书，惟愿环境保护者能看到这本
书，惟愿人类给动物留一处生存空间，惟愿万物互相制衡生
存也能互相联系。

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很崇拜狼；蒙古将军从狼那里学
会战争的智慧；很多教育机构对狼性格有深入的研究。可见
狼行天下，自有其理。

狼群读后感篇九

狼是一种令人厌恶、唾弃的动物，可在《重返狼群》里，可
以看到小格林多么聪明可爱。格林是一只出生在若尔盖大草
原的狼。出生便没有父母。

自由比生命更重要，在安全的囚禁与可怕的自由里，她选了
自由。这是草原狼应有的。

在重重危险中，在狂风暴雨中，小狼长大了，并和李微漪一
起来到了草原。终于有一天,作者带小狼遇见了狼群。

就在这心酸又快乐的一天，狼子格林迈开小爪，走向狼群。
其实，狼也舍不得。

是的，这是一本以命换来的书，它让我们懂得了许多人世间
不可改变的道理。这，便是小狼的命运。


